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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汇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铁精矿生产线及管道技改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设计简况

公司项目在设计初始，便将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

保护设施的设计均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本公司同时还编制了环境保护

篇章，并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2．施工简况

公司对施工单位采取合同约束机制，要求按施工规范进行施工，将有关环保

措施纳入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及各阶段验收指标体系中。在施工期间严格按照环评

要求进行落实，未拖欠施工单位资金，施工期间未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经

过现场调查，该工程没有遗留的环境问题，达到了环保要求。周围居民对施工作

业满意，对造成的影响表示接受。

3．验收过程简况

项目于 2020 年 7 月竣工完成，2020年 12 月，《攀枝花市汇杰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铁精矿生产线及管道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正式编制完成。

2020年 12月 25日，本公司组织部分环保专家、环评单位代表及环保验收

报告表编制单位代表对该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小组依据《攀枝花

市汇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铁精矿生产线及管道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批

复等要求对该项目进行了自主验收。

验收当天，经验收小组认真讨论，形成了“攀枝花市汇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铁精矿生产线及管道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并得到了如下结论：

项目全面落实了各项环保治理措施，且严格按照“三同时”制度执行。验收

监测期间，项目大气污染物均实现达标排放，项目昼间新建尾矿、回水运输管道

噪声测量值超标外，其余均达标，夜间各监测点均超标，但项目周边近距离范围

内无环境敏感点，噪声不扰民，固废均实现合理处置。公司环保规章制度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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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制度化，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进行逐一对比，无

不得通过验收情形，建议通过环保验收。

2020年 12月 25日，《攀枝花市汇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铁精矿生产线及管

道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正式编制完成。

4．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项目在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严格落实相关的环保治理措施，期间未收到周

边居民的任何反馈意见或投诉。

二、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1）公司建立了环保组织机构，机构人员组成及职责分工如下：

组长：总经理

成员：厂长、副厂长

总经理负责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同时积极与公司环保部门联系沟通，学习

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及公司环保要求，并及时传达至公司员工。

（2）规章制度

第一条 公司需认真贯彻执行国家、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环保方针、政策和

法规，负责项目各项环保工作顺利开展。

第二条 协助公司制定环保长远规划和年度总结报告。

第三条 监督检查本项目“三废”治理情况，提出环保意见和要求。

第四条 建立环保设施运行台帐，做好环保资料归档和统计工作，按时向公

司上级环保主管部门报告。

第五条 对员工进行环保法律、法规教育和宣传，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并

对环保岗位进行培训考核。

凡本项目员工玩忽职守，造成污染环境事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

1.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项目按照《报告书》要求，认真落实各项安全、环境风险防范和事故减缓措

施。已制定《攀枝花市汇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攀枝

花市东区环境保护局备案，备案号：510402-2019-025L]；并定期组织开展环境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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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应急预案演练，提高应急响应速度和应急处理能力，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杜绝

污染事故发生。

1.3环境监测计划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中未提出监测计划，后期监测将按国家相关

规定执行。

2．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2.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内消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

2.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根据《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GB/T13201-91）确定，

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距破碎料堆场、原矿堆场、破碎筛分车间边界 50m。

根据现场踏勘并结合项目平面布置，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无住户等环境敏感

点，不涉及搬迁。环评要求，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不得新建学校、医院、住户等

环境敏感设施。

3．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经公司实地调查，项目区不属于自然保护区，无人文景观和名胜古迹等环境

敏感点。

公司已有道路和园区道路相连，交通方便。

三、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在验收期间涉及到整改的有以下几点：

（1）设置射雾器，处理原料堆场卸料及堆存过程中扬尘。

采取的整改措施：在项目个原料堆场处设置 1台射雾器。

整改效果：已完成整改，在项目原料堆场处设置射雾器，用于对原料堆场卸

料及堆存过程中扬尘进行洒水控尘。

攀枝花市汇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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